
         
        关于机动车驾驶证作废的公告
    
    因下列驾驶人存在《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》162号令
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情形，被依法注销机动车驾驶
证，因未收回机动车驾驶证，现公告下列机动车驾驶证作废。

序号 姓名 档案编号 证芯编号 注销原因 注销时间
1 陈其贵 330501451511 3340049289905 依法被吊销 20240618

2 周志成 330550128730 33X0049282054 依法被吊销 20240618

3 陈国祥 330500099104 3370061472721 依法被吊销 20240618

4 向左军 330550219786 33X0041083193 依法被吊销 20240619

5 冷进明 330510125503 3360015471760 依法被吊销 20240619

6 潘有清 330540070107 3330043145620 依法被吊销 20240620

7 蒋福明 330501707266 33X0040999284 依法被吊销 20240620

8 陈建平 330500018403 3390059042325 依法被吊销 20240624

9 徐辉荣 330550135403 3310053608479 依法被吊销 20240627

10 戴道斌 330550310349 3350053513888 依法被吊销 202406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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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
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07月04日

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大厅公告，一份存档。


